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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减免国有
房屋租金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降低市政建设施工（含地铁施工、旧城改造等）对省直行

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房屋租赁造成的影响，切实解决群众反映

的困难问题，帮助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，现将省直行政事

业单位经营性国有房屋在市政建设施工期间减免房屋租金的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主体及适用对象

减免国有房屋租金的实施主体为省直行政事业单位；适用对

象为因受市政建设施工等因素影响正常营业的，承租省直行政事

业单位自有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从事生产、办公、商业配套等经

营活动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（以下简称承租人）。

二、减免条件、标准及时限

（一）减免条件。国有房屋租赁合同在有效期内且承租人仍

需继续使用，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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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国有房屋所在主要街道、经营场所的市政建设工期 3个月

（90天）以上；

2.国有房屋租赁合同剩余期限 1个月（30天）以上；

3.租金损失无明确赔付方；

4.市政施工前按期缴纳房屋租金、水电费；

5.承租人继续履行国有房屋租赁合同。

（二）减免标准。受市政建设施工影响的经营性国有房屋，

由出租人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其租金现状，租金损失（指

减免前与经评估后的租金之差）情况经主管部门（单位）批准同

意后作如下减免：

1.租金损失占原租金额比重 50%（含 50%）以上的，减免原

租金的 50%；

2.租金损失占原租金额比重 50%以下的，按相应损失比例据实

减免。

（三）减免时限。租金减免时间为自公告施工之日起，至以

下时间止：

1.市政建设施工设施设备（打围）拆除清场之日；

2.国有房屋租赁合同期满的，为合同结束之日；

3.提前解除、终止国有房屋租赁合同的，为解除、终止国有房

屋租赁合同之日；

4.合同双方协议约定其他终止时间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符合租金减免条件的国有房屋按以下程序办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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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承租人申请。承租人以书面形式向出租人提出租金减

免申请，申请书内容应包含市政建设施工的项目、打围时间、影

响范围、施工期限等具体情况，并附上相关市政施工打围照片、

通知、公告等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现场核实。出租人在收到承租人减免租金申请书后，

应及时派员现场查验核实，做好现场记录。

（三）评估损失。现场核实后，由出租人委托第三方评估机

构对承租人申请的房屋租金损失情况进行评估，并出具评估报告。

（四）研究上报。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租金损失情况，

经出租人研究后，形成租金减免方案上报主管部门审定。

（五）减免租金。经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，出租人按标准减

免承租人在市政建设施工影响期间的房屋租金。减免工作完成后，

出租人将减免情况报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。

四、减免终止

出现以下情况，终止减免房屋租金，重新按原合同标准收取

房屋租金：

（一）减免时限到期的；

（二）承租人违反租赁合同相关约定的；

（三）在减免期限内，市政建设施工提前结束，承租人经营

活动恢复正常的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履行主体责任。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充分认识

应对市政建设施工进一步帮扶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缓解租金压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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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意义，压实主体责任，自觉增强为群众办实事的责任感,克服

自身困难,加强统筹协调,有序开展工作,切实与企业及个体工商户

共渡难关,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增长。

（二）依法依规减免租金。实施主体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,履

行必要程序，规范流程，公开公正操作，力争做到相关企业与个

体工商户对于减免政策应知尽知。严禁利益输送，暗箱操作，对

于违法违纪违规操作，造成不良影响和国资流失的，由相关部门

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切实做好宣传引导。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要通过电话、

公告等多种方式告知符合减免条件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，做到应

知尽知。告知内容应包括：减免条件、标准，办理程序，受理联

系人及联系方式等。要强化舆论宣传引导，做好有关政策解读，

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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